
特色小镇分类考核评价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自 2016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中强调要“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镇”以来，由浙江走向全国的特色小镇

建设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不断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新样板，文化小镇、旅游小

镇、科技小镇、工业小镇、商业小镇、金融小镇等形态纷纷呈现。全国掀起了

建设特色小镇的热潮，多点布局，别具特色，产城融合的特色小镇建设已呈现

燎原之势。 

需要说明的是，浙江版特色小镇是“非镇非区”概念的小镇，与建制镇类

型的特色小镇有本质区别。“非镇非区”概念小镇并不是行政区划单元上的一个

镇，也不是产业园区的一个区，而是按照创新、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融合产业、文化、旅游、社区功能的创新创业发展平台。而建制镇概念特色小

镇则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具有行政级别的镇，为了区

分两类小镇，目前官方及媒体普遍称后者为特色小城镇。本文所述特色小镇是

“非镇非区”概念的小镇。 

为了加强特色小镇建设的监督检查、指导引导工作，确保小镇建设不偏离

方向，提升小镇产业、人居、文旅集聚功能，朝着规划建设目标健康发展，有

必要对小镇建设实施全方位考察、考核和综合评价，并以此评判各小镇建设成

效的优劣，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在建设过程中及时纠偏纠错，避免造成更大

资源浪费。而特色小镇的类别多样性、地区差异性和建设进度的不一致性，使

得其考核评价标准不能千篇一律，不能一刀切，不能只用一把尺子。本文旨在



对特色小镇分类考核评价作些有益的探索，抛砖引玉。 

二、综合评价的简单分类 

（一）按评价目标可分为立项评价、考核（验收）评价和综合评价。 

1、立项评价的目标是对特色小镇规划的可行性、合理性等进行评估，界定

是否符合创建标准。 

2、考核（验收）评价是对特色小镇建设做阶段性的考核，判断其建设是否

按预期进行，评价当前已取得的成果，以此为下阶段的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3、综合评价是在特色小镇建设一个固定周期后，对其建设结果进行综合评

价，可通过对全国特色小镇进行排名，并按小镇类型进行分类，依据不同的评价

标准进行分析，评价特色小镇建设成效。 

（二）按评价所处时间阶段可分为事先评价、中期评价和事后（总结）评价。 

1、事先评价。应用于对特色小镇项目方案、规划、标书、申报书等材料的

科学性、可行性、完整性、前瞻性等方面作出全面评价与比较，评价结论可以作

为立项或筛选的依据。 

2、事中评价。是指特色小镇建设进程中，对其进度、质量等各方面的情况

是否符合计划、规范、标准、目标要求作出检查评价，确保其进展正常、合规、

顺利。 

3、事后评价。即在特色小镇阶段性建设结束以后，组织人员对工作绩效、

项目成果、总体完成情况等按既定的评价方法进行全面考核和综合评价，计算出

合格率、达标率、优秀率等，并可对特色小镇建设成就按考核结果进行排名。 

（三）按评价对象产业属性不同可分为多种特色产业评价 

不同产业的评价差异性主要表现在评价指标上有所不同，指标的权重及分值



有所区别。根据特色小镇创建工作的规则和制度设计，特色小镇创建要经历严格

的申报、评审、通过或退出等环节。更重要的是，走差异化、个性化发展路径的

特色小镇，需要一整套共性指标和特性指标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来分析影响特色小

镇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并在对特色小镇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研究中，

探索特色小镇发展的新的规律。 

三、特色小镇分类评价的必要性 

（一）特色小镇特色的多样性 

特色小镇具有其独有的地域特色、产业特色、文化特色、经营特色、民族特

色，不同的地域或民族会有各自的特色文化，且先天资源不尽相同，不同的小镇

甚至有不同的特色建筑。 

（二）特色小镇立项标准的特殊性 

不同类别的特色小镇，有不同的立项标准和要求，例如在规划设计时，文化

旅游类小镇对景区等级要求更高，对投资的要求可能低于其他类别小镇。 

（三）特色小镇建设目标的差异性 

由于特色小镇“特色”不尽相同，其建设目标自然也有差异，例如文化旅游

类小镇的建设更注重生态环境和人文气息，目的在于吸引游客，而产业类小镇主

要在于企业入驻和产值增加。因此，对特色小镇的考核评价必须因地制宜、差别

化对待，使评价结果更加切合实际情况，更加客观公正。我们提出以产业特色为

主，结合地区差异的分类设想。 

按产业性质，即根据小镇产业各主体从事的主营业务类别、对社会的贡献等

划分为制造产业类、新兴科技类、文化旅游类、商贸时尚类、金融基金类、农业

田园类、运动休闲类等。不同产业类型的小镇适用不同类型的评价指标体系。浙



江省特色小镇考评体系采用了公共指标与特色指标相结合的做法，设计出了七套

指标体系，分类考核，分类评价。因为不同类别特色小镇的发展存在明显差异，

不具可比性。例如浙江玉皇山南基金小镇和云南普洱茶小镇，根据其实际情况分

别划归金融类小镇和农业田园类小镇，如果与制造业和科技类小镇用同一套指标

考核评价，在建设面积、入驻企业数、游客人数等方面就很难考量与对比。 

四、考核评价原则 

综合评价体系首先需要确立以下理念：一是短期见效，即资金和政策有了，

短期内从城镇形态、产业发展方面必须见到成效；二是长期有用，即符合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新型城镇化、发展新理念；三是分类考核，基于每个小镇产业支撑

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定位也就必然有差异，所以发展路径和考评也必须有所区

别；四是对接融入，特色小镇毕竟是一个相对有限的发展空间，其区域带动力、

人口承载力有限，所以我们的评价体系倡导特色小镇应该与其他小镇对接，应该

融入中心城市的发展战略，在对接融入中发挥特色小镇的最大效用。 

开展考核评价，是特色小镇建设规范、指导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做到

公正公开、科学合理、统筹兼顾，导向明确，应遵循以下六项基本原则： 

1、内容全面。考核评价的具体内容需涵盖特色小镇建设的各个方面，且评

价指标体系设置应包含所有能反映评价对象现状的测度内容。 

2、口径统一。构建统一标准的考核评价体系，指标统计口径保持稳定和一

致，保证指标及指标体系的横向纵向可比性。 

3、重点突出。考核评价需突出特色产业特色性、特色小镇宜居性和运营体

制创新性等重点内容，有针对性地设定相应指标及权重，从而有效发挥考核评价

的作用。 



4、指标定量。考核评价以定量为主，采用可量化指标，最终形成量化考核

评价结果，提高考核评价的准确性和可操作性。 

5、适度差异。在考核评价及设定指标的过程中，需充分考虑特色小镇类型

及各地区生态环境、经济、文化、民生等方面的复杂多样性，在使用指标及分析

考核结果时允许有适度差异，科学合理反映、评价各地区小镇建设的实际情况。 

6、注重动态。考核评价主要采用增量指标来表现特色小镇建设动态发展情

况，注重建设进度和建设成效。横向比较时也要关注各指标的动态变化情况。 

五、分类评价方法 

（一）达标评价法 

事先确定考核验收标准，可以是定性的标准，也可以是定量的标准，采用赋

分或其他方式，对照标准或规划指标进行评价，判评考核对象是否达到既定标准

或测量出达标程度。 

（二）指数化综合评价法 

建立分类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功效系数法将指标值通过指数变换，加权计算

出综合指数，对综合指数进行类内排名比较，评价其绩效的优劣。进而可以进行

类与类之间的无量纲对比，得出特色小镇综合排名。 

特色小镇指数化综合评价法可包含静态达标和动态发展两个方面，用以全面

反映和评价特色小镇建设情况。特色小镇由于产业定位、建设空间、投入资金、

建设内涵、功能定位、运行方式、建设进度、综合效益等均具有一定差异，因此

需要建立“共性指标+特色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对于当前全国各个特色小镇

的建设基本情况的评价，可采用静态排名方式。动态发展指数则可以简明扼要地

反映特色小镇的计划执行进度与发展趋势，能够长期积累数据、持续动态跟踪观



察小镇发展。通过全国特色小镇动态发展排名，开展特色小镇建设情况的纵向比

较和评价分析，可以为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加强特色小镇建设的监测、指导工作

提供科学依据，提高对特色小镇发展趋势的预见性和决策科学性，促进全国特色

小镇建设的健康发展。 

六、分类评价注意事项 

（一）小镇分类要精准。在对特色小镇进行分类时，要抓住小镇的主导产业，

例如海南英州互联网种业小镇，利用互联网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应该归属于农

业类，而不是科技类小镇，只有在精确分类的基础上，才能使评价结果更具科学

性。 

（二）评价指标体系要科学。各类小镇的评价指标体系既要满足小镇考核评

价的统一要求和评价目的，又要适合所属类别小镇的具体情况。一是要多用相对

指标，便于横向比较和最后的并类评价；二是要合理分配指标权重，统一指标在

不同类别小镇评价指标体系中可能会赋予不同的权重。 

（三）评价方法要先进。对特色小镇的分类评价宜采用指数化综合评价法，

一方面要参照、借鉴国际先进评价方法，另一方面要根据特色小镇考核评价需要

及各类小镇的实际差别对技术方法作合理调整或改进。 

 


